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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U一百十一U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 
報告編製要點 

 

壹、總   則 

◎一、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

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之編製，依本要點

辦理。 

  二、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（單位），指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

簡稱主計總處）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。所稱

審計機關，指審計部、各地方審計處（室）。 

◎三、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包括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、

債務基金、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特種基金（以

下簡稱各基金）半年結算報告。 

◎四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所列貨幣，應以法定預算所列為準。 

前項報告之編製除應本重要性原則，就已發生權責之重大

事項為整理紀錄外，並應將行政院、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

府及該管審計機關六月三十日前函文修正上年度決算事

項納入調整修正。 

  五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於編製完成後，應加具封面、目次及封

底，依照本要點規定書表順序裝訂成冊，並依規定分送有

關機關（單位）。編送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修

正後通知上開有關機關（單位）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6 月 1 0 日 
行政院院授主會金字第 1110500496A 號函核定 

 



2 

 

◎六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書表一律採用A4直式橫書，兩面印刷編

印，若表件為跨頁格式，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；其載列

數據應與六月份會計月報一致。 

貳、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 

  七、各基金應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於七月二十日

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（單位）各一份，編製合

併報表及合編報表之基金，得延至七月二十五日前。中央

政府各基金並應於前述期限內送主管機關一份。 

◎八、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對所屬基金陳報之半年結算報告，應予

審核，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審計部及主計總處。但

由主管機關編製半年結算報告者，免填審核結果。 

  九、各基金半年結算報告各表之科目，應依據最新修正之科目

辦理。 

◎十、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之基金，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 

參、其他結算之編製 

  十ㄧ、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

報告，應於七月二十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

（單位）各一份。中央政府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中央政

府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，並應於前述期限內送主管機關

一份；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應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審

計部及主計總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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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綜計表之編製 

  十二、主計機關（單位）應依各基金編送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，分別彙編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算

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（包括營業及非營業

部分）。於彙編及審核時，如發現有不當或錯誤者，應即

予修正彙編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關、主管機關

（單位）及原編造基金。 

◎十三、基金於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者，清理或結

束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書表，應分

別列入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附錄。 

  十四、主計總處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應將各附屬單位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（包括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，加具

總說明，隨同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於八月三十一日前函送

該管審計機關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並應函送主計總處。 

伍、附  則 

◎十五、各基金依本要點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，其編製之期限、

份數及格式，由主計總處定之。 

前項書表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得審酌需要，

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資訊。 

◎十六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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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算報告之編製，分別準用本要點有關縣、直轄市之規定。 

◎十七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彙編綜計表，於八月三十一日前分送代表會、該

管審計機關及縣、直轄市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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